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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自由门翻墙软件，安全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控告人： 陈秀梅 

被控告人：河北女子劳

教所副所长冯可庄、一

大队大队长刘子维、教

导员王伟卫。 

案由：我叫陈秀梅，保定市人，我曾

在2009年 1月 15日至 2010年 1月 23

日被关押到河北女子劳教所一大队，

在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刘子维直接

殴打、体罚虐待、拷打我，一年多里

多次指使普教揪头发、暴打、侮辱我，

致使我身体上落下永久性的硬块疤

痕，而右胳膊由于拷打造成轻微伤残，

并造谣说我是精神病，使我在精神上

受到严重伤害。  

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明确规定；

“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

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

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

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

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

重处罚。”“需要指出的是，虐待被

监管人罪中的殴打、体罚虐待，不要

求具有一贯性，一次性殴打、体罚虐

待情节严重的，就足以构成犯罪。” 

根据被控告人的犯罪事实，控告

人特提出以下申请事项：  

一、被控告人故意伤害、虐待被

监管人员罪，要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立

案侦查，并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依法对我身体和精神所受的

伤害进行赔偿。  

具体事实和理由：  

我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被关押到河

北女子劳教所。在我被关押的一年多

来，一大队大队长长刘子维、教导员

王伟卫利用手中权力，执法犯法，暴

力殴打、体罚虐待，侮辱人格，无理

剥夺劳教人员的基本权利：不让打电

话、禁止家属接见、无故延期并造谣

说我是精神病。 

一、 殴打、侮辱、虐待、罚站、罚冻 

我于 2009 年 1 月刚进劳教所时，

刘子维便指使值班员朱丽英等人，把

我的羽绒服、毛衣毛裤，甚至内衣、

内裤全部扒光、撕烂、扔进垃圾箱，

强行给我穿上劳教所的单衣服。就这

样在大冬天仅穿着一身单衣熬了近

一个月，我家里给我送来了衣服后，

我要求洗澡后换上了我的衣服，把劳

教服给洗了。刘子维指派的值班员刘

宗珍、吴海霞、张园园、刘娟见我没

穿劳教服，不由分说开始对我群殴，

她们扇耳光、揪头发、脚踢，其中刘

宗真揪我的乳房、吴海霞嘴里一直不

断地骂下流话，之后她们把我身上的

衣服又一次全部扒光、撕烂、扔进垃

圾箱，强行给我穿上劳教服。之后，

作为大队长的刘子维非但没有制止

她们的打人及虐待行为，还以此理由

把我强行拽到办公室，脚擦着地，裤

子掉下来也不让提上去，然后拿出警

棍猛打脚踢。教导员王伟卫在旁边助

阵，疯狂暴打半小时后，又把我铐到

暖气管上，然后打开窗户，在我只穿

一身单衣的情况下开始冻我，并开始

罚站，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双腿

站得又红又肿，简直象要爆炸的感

觉，一直到中午才结束。  
我无奈只能一年四季无论春夏

秋冬只穿一身劳教所的单衣裤。2009
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漫长，50 岁的我

不堪回首是怎样硬熬过来的。 
2009年 1月下旬的一天，我睡不着觉，

在床上坐着，刘子维和普教张园园从

上铺揪着我的头发往下拽，我抓住床

不下来，刘子维硬拽，揪下了一大摞

头发，差点把我摔在地上，同时扇我

耳光。拽下床来之后，她们对我拳打

脚踢，把我打倒在地后又将我拖到小

库房（小黑屋），与值班员张园园对

我进行暴力殴打，两人轮番上阵、扇

耳光、抠脸、拳打脚踢、将我脑袋往

墙上撞，怎么解气怎么打，打得我鼻

青脸肿，拧我的胳膊和腿，打了一个

多小时，直到刘子维打累了。我浑身

被打得没有一块好地方。 
刘子维及其值班员多次对我进

行殴打、辱骂，这些成了家常便饭，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她们不顺

心，就暴打我一顿。  
二、吊铐长达一个月  

2009 年 2—3 月刘子维把我的双

手铐到上铺的铁栏杆上；有时一只手

铐在暖气管上，一只手铐到上铺的铁

栏杆上，这种酷刑非常难受，人站不

直、坐不下，铐的双臂发麻、胀及浑

身疼痛，只有在上厕所和吃饭的情况

下才给打开，每天只给 1 至 3 个馒头，

不给菜和粥，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为

了折磨我，一昼夜只让上二次厕所，

有时憋不住只好尿在裤子里，并且刘

子维指使值班员朱丽英、刘娟、吴海

霞、刘宗珍、张露玉、张园园随意殴

打、辱骂、揪头发等，其中值班员张

园园打人 凶，一次她打我失去了理

性，用十个手指甲抠我的脸，整个脸

部都是一块块的伤疤，并且扇耳光，

直到脸肿的变了形才停止。她们害怕

打我的情况让其他人知道，每次上厕

所时就把所有的在押人员的门都关

上。这样持续近一个月，每次放下来

时，双臂呈弧形不能动弹，慢慢才伸

直，上厕所时腿蹲不下去。正是由于

这次吊铐，直到现在我的右臂还是呈

现伸不直的症状，腿内还有肿块。唐

山的张艳春和沧州的宋瑞仙是这次虐

待的见证人，她们分别看到了被虐待

的情况 

三、 无理非法剥夺探视权，无故延期，

造谣说我是精神病  

长达一年多时间，家属和直系亲

属多人多次到达劳教所，异地探望，

均被拒绝。只有在 2009 年 4 月 23 日，

家属找到劳教局，在劳教局的干预下，

迫于压力，才允许让见了一次面。整

个接见过程只说了两三句话，却强迫

我家属写了一个接见后感受，并签字。

并且刘子维造谣说我精神有问题，很

多劳教人员不了解情况，跟着刘子维

的谣言谎称我是精神病，使普教随意

对我进行殴打辱骂。给我的身心造成

了极大伤害，头发也白了很多。  

一年劳教期满后，我问所有的值

班队长为什么到期不让走，队长们没

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正面答复，只说该

走就让你走，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理

由的情况下，无故给我加期半个月。

以上陈述，都是事实。作为警察

刘子维执法犯法，情节恶劣，后果严

重，影响极坏，我强烈请求检察院和

执法监察机关立即对她的犯罪行为立

案进行调查，并对其犯罪行为依法进

行查处，以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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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黑龙江某医院的一位年轻护士长和她的丈夫、孩子

一家三口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亲眼见证亲人们

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九评

共产党》一书问世以来，这一家三口人立即表示退出中共的党、团、

队组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发生在护士长身边的真实故事吧。 

一、护士长抵制唱害人的“红歌”  

去年，邪党逼迫老百姓唱“红歌”。护士长知道谁去唱就是害

谁，不但自己不去，也不能让身边同事受害，因此跟科主任商量：

“咱科工作太忙，岁数大的唱不动，年轻人都走了，工作谁干呀？

咱们面对的可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后这个科谁也没参加。 

护士长心里明白，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她诚实做人，善待

科室里的每一位同事，大家都很尊敬她。同事们说：“护士长人好，

我们要是不好好工作都觉得对不起她！”  

二、为入邪党的人难过  

护士长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用法轮功学员给的自由门翻墙软件

浏览动态网。他还把软件传递给周围的同事。大家一致认为，翻墙

才能看到在国内网站看不到的真实消息。一次，单位组织青年人入

党，让护士长的丈夫发言，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准备向着血旗发

毒誓的年轻人说：“唉，我真替你们难过，这年头谁还入党啊！”◇ 

2012年 9月，获奖

纪录片《自由中国：有

勇气相信》与《生死之

间》接连在日内瓦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会

场和美国国会山放映，

发生在中国的活摘盗

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罪恶被进一步曝光。9

月 19 日，当两部影片

在万国宫放映时，引起

现场各国驻联合国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极大震

撼。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方奎特

先生表示，对“中共作为一个政府系统地组织这

样的犯罪”感到震惊。他指出，“中共以这样（罪

恶）的手段来对付象法轮功这样的 好的群体，

中共是在摧毁中国社会 好的组成部份。”他认为

真相会曝光和制止邪恶。 

 

政法委炮制自焚 目击者披露刘春玲被杀细节 

 

管被切开后，还声音洪亮地唱歌的小

女孩，在“自焚”案发生的第二天，

就有评论指，因为她不够被逮捕的年

龄，中共绝对不会把她留作活口，她

一定会死。果不其然，在半年后，在

恢复得非常好、身体情况非常稳定的

情况下，刘思影突然死亡。  

刘春玲的女儿、年仅 12 岁的刘

思影也被拖入“自焚”戏中。这个气

《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

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

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刘春玲

母女并不是法轮功学员。 

政法委指挥下的悲剧  
有知情人揭发，政法委书记罗干

直接导演了自焚伪案。在中央政法委

的会议上，罗干曾说，根据掌握的情

况，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

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中国

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透

露，公安部一高级官员当年 1 月 28

日告诉他，王进东 23 日自焚，贾春

旺 22 日就知道消息。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

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

门自焚”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

人的阴谋与谋杀。录影分析表明，整

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震惊中外的2001年 1月 23日天

安门广场自焚伪案，曾掀起大陆民众

对法轮功的不解和仇视。然而外界发

现所谓“自焚”不过是政法委为了迎

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而炮制的一出

自编自演的丑剧，阴差阳错，拍摄过

程中的许多细节漏洞百出。  

与法轮功无关 被当场灭口  
悲惨的是，一个陪酒为生的

36 岁弱女子刘春玲，全身着火，奔

跑中被灭火器喷出的气体包围时，在

慢放的录相中，可以发现她被身着草

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当场击杀。 

目击者披露刘春玲被杀细节  
近，大纪元记者通过有关知情

人的介绍，还原了整个事件。下面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目击者——重

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截访法轮

功的政府工作人员对该知情者的叙

述：“我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

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地转转，

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

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想：有事情要

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就

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几个警察快

速向北跑去。”  

“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壮硕

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

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

脑，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

过猛，灭火器把手脱落飞向空中。”

“我当时一惊，这不是杀人吗？

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

大汉，让他扬长而去，我感到一阵脊

柱发冷，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中共政法委妖魔化法轮功 
“后来看到自焚真相光碟，其中

用慢镜头播放的从被击者后脑飞出

的条状物，其实是手提灭火器的把

手，而灭火器由于被喷出的泡沫挡

住，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所以

这么多年，不管江泽民及中共政法委

如何妖魔化法轮功，我是很清楚他们

的所为无非是制造仇恨。”  

刘春玲女儿刘思影之后被灭口 

图：CCTV镜头：重物猛击所谓的自
焚女子刘春玲的头部后，弹起。一穿
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
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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